编号：
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任务书
培养单位（甲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培养对象（乙方）：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人事处制
二〇一  年  月

填写说明
1．本培养任务书一式二份，学校和培养对象各执一份。
2．本培养任务书须由学校和培养对象双方当事人亲自签订，代签无效。
3．填写本培养任务书一律用蓝、黑墨水书写，字迹清晰、工整，涂改处必须加盖校公章，否则无效。
4．本培养任务书内的年、月、日一律使用公历，除落款日期外，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5．本培养任务书是学校与我校在职在岗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专用。
甲方（培养单位）
名称: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职务：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乙方（培养对象）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历：           现职称及晋升年月：               
最高学位及授予单位、时间：                        
联系电话：                
根据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有关规定，参照岗位设置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甲乙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培养任务书，共同遵照履行。本培养任务书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一、培养任务书期限
本培养任务书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甲方培养期条件及责任
（一）甲方在培养期有权按照岗位职责及培养目标，对乙方进行检查和阶段性目标考核。
（二）甲方对校级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乙方）在培养期间提供2万元的培养经费（每年1万元，含3000元的图书资料费）。
（三）甲方在同乙方签订培养书后公开乙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格；对培养期内自愿放弃或培养未达培养目标的甲方将公开取消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格。
三、乙方培养期目标及责任
（一）乙方在培养期遵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培养暂行办法》相关条款，在培养期完成以下工作任务并达到以下相应标准：
1．教学工作量饱满、教学质量优良，每学期教学测评成绩达到90分以上。
2．培养期内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三篇（均为第一作者）以上，其中应有我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的B类期刊1篇。
3．培养期内，在所担任课程的教学改革上有突破性进展（应有专家的鉴定意见）。
4．参与一项省部级课题（排名在前三位以内）或主持一项校级课题。
培养期间教学质量和效果由学校教务处鉴定，发表的著作、科研教研成果等，由学校学术委员会鉴定或认可。
（二）经培养期内中期考核，若乙方未达到阶段性目标，乙方自愿放弃培养资格并退还所使用的经费；在两年培养期内未达到预定培养目标，乙方自愿全额退还所用经费。
（三）乙方培养期满以后自愿三年内不调离本校或调离教学科研岗位。否则，自愿交回全部培养费用。
四、培养任务书的变更及解除
（一）本培养对象任务书订立时所依据的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变化时，甲乙双方协商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培养对象任务书。
（二）乙方中期考核不合格，乙方自愿退还甲方提供的培养费用的。
（三）培养期限到期本培养任务书自行解除。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